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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6月 12日上午，柳州市
鱼峰区法院环境资源庭揭牌成立，这
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第一个环境资
源庭。

在最高法院打算成立环境资源
庭后，记者从湖北、广东等地了解到，
各地纷纷准备效仿最高法院。

各级法院是否都设立环保庭，是
5月 29日座谈会的争议之一。参加
座谈会的武汉大学教授王树义对记
者表示，“我不主张从最高院到地方
的三级法院，每一级法院都来设环境

法庭，弄不好又是一种新的审判资源
的浪费和作秀，应根据实际需要来设
立。”他还建议，环境资源庭的设立应
参考海事法院分区来设立。“这样比
较符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有些
地方不设，不影响环境公益诉讼的审
理，现在主要还是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

而对各地的环境法庭而言，最大
的阻力则是来自内部。各地环境污
染案件审理模式，多采用“三审合
一”，即刑事、民事、行政及非诉行政

执行审查案件由行政庭设立的合议
庭或专门的审判庭统一审理。“土地
的案子，现在归民庭来管，今后涉及
生态的土地，比如湿地的占用，这些
就归环保法庭来审。”王灿发解释。

在 5月 29日座谈会上，“三审合
一”的模式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但是，“现在阻力很大，因为‘三审合
一’都很难实现，行政庭不愿意把环
境行政的案子交出去，因为他们太
少，交出去以后就更没得审了。”王灿
发说。

然而，对于最高法院设立环境
资源庭的前景，接受记者采访的专
家多表示谨慎的乐观。赵绘宇的观
点颇具代表性：“根据我在美国学习
的经历，以及与国外知名环境法学
者的交流，高层次的环保专门法庭
实践上有很好的效果。不过，这个
法庭最终其作用不可高估，因为许
多其它的司法上的制约条件都还
在。这些条件如果最高院无力打破
的话，还是困难。”

（据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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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难问题。 2014年 5月 29日，马勇赶着去
北京正义路上的最高人民法院（以下
简称“最高法院”），一年的压抑、愤
懑，似乎都卸载在早高峰的路上。作
为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服务中
心副主任兼督查诉讼部长，他受邀参
加最高法院举办的大力推进环境资
源审判工作座谈会。

“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推进环境资
源专门审判机构的建设，全面加强环
境资源审判工作。”最高法院副院长
奚晓明在会上的一段讲话，后被媒体
竞相传播。6月4日，最高法院的官方
喉舌《人民法院报》用一个专版，深入
报道了这场座谈会。

奚晓明的讲话被解读为：最高法
院也将设立环保法庭。而这其实也是
会议的核心议题。马勇透露，当天与

会人员基本都同意在最高法院成立
环境资源庭，没有反对意见。“这是一
个很好的信号。”长期从事环境公益
诉讼的马勇十分欣慰。

而鲜为人知的是，自从中国学者
呼吁最高法院成立环境资源庭到变
为现实，其实已经历时近30年。武汉
大学蔡守秋教授回忆，他和国内从事
环境法研究的同行，早在 1980年代
就已经开始建言，“现在终于水到渠
成”。而这背后，离不开现任最高法院
院长周强的力挺。

自 2013年 3月 15日接任，科班
出身的周强在环境司法领域内一直
动作不断。2013年两个最重要司法
解释，其中之一便是“惩治和防范污
染环境犯罪”。周强在一次内部会议
上透露，“大家反映这两个司法解释

很管用”。
而 2014年两会期间，最高法院

释放出明确信号，成立环境资源庭已
无悬念。早前，全国人大代表、湖北得
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蔡学恩多
次提交议案，呼吁在最高法院也设立
环境资源庭。今年两会期间，他终于
等到最高法院的回复，“最高法院特
别重视，目前正在着手研拟成立”。

而在两会上作最高人民法院工
作报告时，周强亦表态，要建立资源
环境专门审判机构。接近周强的人士
则透露，“环境法庭的工作，他非常重
视，打算把环境审判作为司法改革的
突破口之一。”

而据记者了解，日前，最高法院
的环境资源审判庭已在内部成立。一
直积极推动此事的中国政法大学王

灿发教授透露了部分细节，该庭将在
最高法院立案二庭的基础上设立。

“原来的立案二庭有12个合议庭，现
在要变成环境资源庭，只能要5个合
议庭，有7个合议庭要分到别的法庭
去。”王灿发称。

而对于环境资源庭庭长和法官
的人选，据《中国经营报》披露，
曾经审理过薄熙来案件的主审法官
王旭光将担任该审判庭副庭长。记
者就此向最高法院新闻局求证，对
方未予回应。而对于法官的人选，
则仍在最高法院内部调配。接近最
高法院的人士还透露，“现在其他民
庭的法官也不愿意到环境资源庭
来，因为在民庭审案子比较过瘾，
那些房地产的案子、公司破产的案
子什么的。”

“环保案件最难的就是立案。”
曾代理过云南陆良铬渣污染事件的
杨名跨律师向记者诉苦。而这几乎
是所有代理环保案件律师的共同心
病。

2013年新民事诉讼法实施，原
本打算大展拳脚的马勇，恰恰是在
这一年遭遇环境公益诉讼的滑铁
卢。2013年，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
法律中心督查诉讼部提起 8起环境
公益诉讼，但无一立案，法院给出
的理由均是“原告主体不适格”。颇
有讽刺意味的是，环保法草案中引
起争议最大的一个条款便是中华环
保联合会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唯一适
格主体。

显然，最高法院设立环境资源

庭的第一个“革命对象”便是公益
诉讼的立案难问题。在 5月 29日的
座谈会上，最高法院副院长奚晓明
认为，“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
作，应把推进环境公益诉讼作为突
破口和着力点。”首先，要充分认识
环境公益诉讼的重要作用。其次，
要准确把握原告主体资格范围，积
极推动环保社会组织参与环境公益
诉讼。

自 2007年全国第一家环保法庭
在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正式成立
以来，到 2014年 5月初，全国已有
16个省、直辖市设立 130多个环境
保护法庭、审判庭、合议庭或者巡
回法庭。但是，立案难、案件少，
大部分环境资源庭形同虚设。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教
授赵绘宇向记者透露，“地方环保法
庭成立了许多，但因案源少、技术差
等因素导致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环境
问题的效果差。同时我国的环境争
端的司法解决渠道又非常不畅通，这
两个极端的矛盾导致了变革。”

所谓“技术差”，赵解释指环境
保护的司法审判是专门化的技术，
需要非常复杂的自然科学知识、特
殊证据技术、法律上特殊因果关系
推断等等技术。

而这恰恰又是现在各地环境法
庭的另一大困境。赵绘宇的同事方
堃副教授在各地调研时发现，“昆
明、贵阳进行了试点，可是并没有
对口的懂得环境问题和环境法律的

学生毕业愿意去充实这支队伍。”
不过，区别于基层的环境资源

庭，最高法院的环境资源庭主要功
能是“为地方法院提供制度指导”。
比如，出台更详细针对环境领域的
司法解释。

作为环境资源庭的制度设计者
之一，王灿发向记者透露，“是因为
下面拿不准，到底要审理哪些案
子、会不会得罪地方政府啊；这些
缺乏规则的事情，最高法院设立了
环境资源庭，它就专门来制定规
则，哪些案子要管。”而且，“最高
法院设立环境资源庭主要不是为了
审案子，而是指导，另外，一些申
诉的案件也归它审。以后就可能有
比较多的类似案件。”

环境诉讼取证难、起诉难、立案难、案件少，大部分地方环保法庭形同虚设。

等了30年

主要任务是指导

“不是什么地方都需要环境资源庭”


